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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法典第 28 编第 1782 条允许地区法院批准用于境外诉讼程序的证据开

示。第 1782 条就相关部分作出规定：“地区法院可以命令居住或设立于该地区的

主体提供证词或陈述，或出示文件或其他物品，以用于外国或国际裁判庭的诉讼

程序……该命令可以……应任何利害关系人的申请……作出。”美国最高法院解

释，第 1782 条是“国会在近 150 年时间里努力的成果，以便为用于外国裁判庭

的证据收集提供联邦法院协助 1”。多年来，该法条已被赋予越来越广泛的适用

性。现今，第 1782 条允许外国诉讼中的诉讼当事人寻求“广泛的证据开示”，以

“协助外国裁判庭获取其可能认为有用的相关信息”。 

在知识产权领域，第 1782 条为在国外被美国非实施实体（NPE，有时也被

称为专利主张实体，PAE）起诉的公司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工具，可用于寻求与涉

及声称的标准必要专利（SEP）的 FRAND（公平、合理和非歧视）争议有关但通

过其他方式无法获取的信息，并且存在其他潜在用途。 

为获得美国地区法院根据第 1782 条提供的协助，必须满足三项法定要求：

（1）证据开示的被申请人必须居住或设立于申请提出的联邦司法区；（2）证据

开示必须用于外国裁判庭的诉讼程序；（3）申请必须由外国或国际裁判庭或任何

利害关系人提出。 

第一项要求确保地区法院可以对被要求提供证词和/或文件的实体行使属人

管辖权。第二项要求确保当事人仅出于与实际外国程序相关的原因而调用美国司

法机构的权力和资源。“裁判庭”一词包括传统的民事、商业、刑事和行政法庭。

第三项要求确保只有那些对信息具有真正合法利益的申请人才能调用该程序。外

国诉讼程序的任何实际当事人通常都会满足“利害关系人”的要求。 

正如最高法院在 Intel 案中进一步解释的那样，一旦申请人确定满足了第

1782 条救济的三项法定要求，地区法院可以基于某些公平考量因素对是否批准

申请进行自由裁量，这些公平考量因素包括：（1）所寻求的证据开示是否在外国

诉讼程序的管辖范围内；（2）外国裁判庭的性质，在国外进行中的诉讼程序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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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以及外国政府或国外法院或机构对美国联邦法院司法协助的接受程度；（3）

第 1782 条的请求是否隐瞒了规避外国证据收集限制的企图；以及（4）该请求是

否在其他方面造成过度侵扰或负担。 

地区法院的自由裁量权范围由该法条的双重目标决定，即使得美国联邦法院

能够向国际诉讼参与者提供有效的协助，并通过以身作则来鼓励其他国家为在美

国法院的诉讼当事人提供类似的协助。因此，第 1782 条被广泛地解释为允许美

国法院向外国诉讼主体提供“广泛协助”。 

在程序上，第 1782 条申请通常是单方面提交和决定的，也就是说，被申请

人事先并不知情或参与。进行这种处理的原因是，被申请人将有机会根据《联邦

民事诉讼规则》第 45 条，基于任何可用的理由提出撤销或修改任何传票的动议。

因此，地区法院会延迟处理对该证据开示的异议，除非并且直到被申请人实际提

出这样的异议。 

美国以外的许多司法系统不为当事人提供或允许当事人彼此之间进行信息

披露的程序。即使在那些确实规定了某种形式的证据开示的司法管辖区，其范围

也经常受到限制。目前没有规则要求利害关系人在根据第 1782 条寻求证据开示

之前必需已经通过外国诉讼程序进行尝试但未能获得证据开示。 

最后，根据第 1782 条寻求司法协助的外国诉讼主体有责任向地区法院提出

有适当重点的证据开示请求；全面的美国式诉讼证据开示将不会被批准，而是会

被驳回。尽管如此，如果被申请人对所请求的证据开示的相关性、范围或负担提

出任何异议，这些问题可以通过传票送达后的程序得到最适当的解决。 

 


